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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續篇一-「二甲基黃毒豆乾」案 

一、源起： 

香港環境衛生署食品安全中心於民國103年12月上

旬，在我國知名廠商德昌公司外銷至香港之黑胡椒豆乾

中，驗出含有具致癌性之染色劑「二甲基黃」成分，並

於同年12月6日通報我國，國內媒體隨即於翌（7）日披

露報導此一事件。在接獲香港通報後，旋由衛生主管機

關前往德昌公司稽查，於該公司製作豆乾原料之「油皮

」中檢出該致癌物「二甲基黃」，而該「油皮」原料則

係由位於彰化二林鎮之「久元企業社」所供應。復經彰

化縣衛生局前往久元企業社稽查採樣鑑定結果，發現該

企業社製造油皮過程中所加入、購自台南市「芊鑫實業

社」之乳化劑含有致癌物「二甲基黃」。因芊鑫實業社

生產之乳化劑廣泛販售予國內各大小食品工廠製作豆類

加工食品使用，且從生產、加工到製作成品與銷售，其

產銷關係甚為複雜，為查明不肖業者刑責、釐清產銷網

絡及從速發掘問題食品，以確保民眾食的安全，本署在

同年月13日上午第一時間獲知鑑定結果後，未待衛生機

關正式來函請求協助，即主動分案由吳怡盈檢察官（現

任南投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）指揮偵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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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業染色劑「二甲基黃」： 

自由時報電子報報導資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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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二甲基黃」係化學物質，有分子結構式，也是橘

黃色油性染劑，國際通用之化學物質註冊號碼〈CAS 

Registry Number〉為60-11-7，國際顏色編碼名稱〈Color 

Index，簡稱C.I 〉Solvent Yellow 2，以此作為足資辨

識之特定編號，聯合國世界衛生組織（World Health 

Organization，下稱WHO）所屬國際癌症研究中心（

International   Agency  for  Research on  Cancer

，下稱IARC）官方網站公布資料，具體指明二甲基黃早

於西元1987年業經IARC公布列入2B類（Group 2B）之人

類可能致癌物質（Possibly   carcinogenic to humans

）之公告名單。 

三、偵辦策略： 

(一)從速策定偵查方向，有效鞏固犯罪事證： 

因香港驗出我國德昌公司生產外銷之豆干產品含

有致癌物「二甲基黃」已經媒體披載，並引起消費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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恐慌，且衛生福利部食品藥物管理署(以下簡稱食藥署

)已指示臺南市衛生局對芊鑫實業社進行稽查，為免不

肖業者趁機湮滅罪證，並迅速查扣流通各大食品工廠

與通路之問題原料與產品，防止食安問題進一步延燒

，吳怡盈檢察官接辦此案後，雖時逢周六假日，仍決

定主動從速展開偵查。 

(二)一方面向法院聲請搜索票，一方面聯絡其他檢察官、

檢察事務官、調查及警察機關協同與支援偵辦： 

食藥署於同年月12日指示臺南市衛生局稽查後，

吳檢察官同步掌握其稽查進度，認為芊鑫實業社如向

下游廠商回收相關產品，恐將阻滯偵辦進度。因翌日

係星期六，衛生機關既稽查芊鑫實業社並通知其下游

廠商將問題產品下架，而乳化劑銷售遍及全台，用在

所有豆製品都需要的熬煮豆漿程序，其衍生之下游產

品幾乎遍及所有豆製品，不僅是外銷國外之「休閒豆

干」（例如德昌豆干），包括市售板豆腐、滷豆干，

乃至於國民日常飲用之豆漿，都可能遭波及，影響層

面之深廣不可言喻，唯恐本件嫌疑人及證人因畏責而

有滅證、串證、甚至逃亡之舉，吳檢察官認為應與衛

生機關同步為偵查作為，一方面確保偵查成果、一方

面有助衛生機關查明不法業者之產銷供應鍊。雖時值

星期六，吳檢察官報告主任檢察官、襄閱主任檢察官

後，決定即刻著手聲請搜索票及安排執行人力。 

雖正式書面檢驗報告尚未出爐，但採樣檢驗結果

確實係含有二甲基黃，食藥署並已通知各衛生局進行

下架回收，為掌握偵辦時效及聲請搜索票，吳檢察官

親自製作與彰化縣衛生局科長確認二甲基黃檢驗結果

為陽性之公務電話紀錄，並擷取其與衛生局科長行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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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話通訊軟體內容列印附卷，以補書面檢驗報告尚未

出爐之缺；另以電話聯絡及先行傳真公文之方式，直

接與臺中市及臺南市衛生局承辦本件二甲基黃豆干案

件人員聯絡，取得各衛生局稽查紀錄，除能進一步釐

清上下游廠商關係及渠等實際營業所在地，作為聲請

搜索票證據之一以外，更可藉由直接聯繫協調，形成

日後配合執行之默契。在前往辦公室之車程中聯絡本

署檢察事務官準

備到署協助，並直

接致電彰化縣調

查站秘書及彰化

縣警察局員林分

局偵查隊隊長，確

認有充足之人力

、蒐證設備等待命

。時值星期六，搜

索票聲請書卷證準備過程中，即開始聯絡當天值日法

官，除親自溝通說明案情外，更可表達案件特殊急迫

性及確認值班法官返回辦公室之時間。此外，因首波

搜索地點跨及臺中市、彰化縣及臺南市等縣市，且證

物隨時有被湮滅之虞，情況甚為緊急，吳檢察官除從

速調動司法警察、調查官及檢察事務官外，並在第一

時間協請鄭智文檢察官（現任鄭智文律師事務所負責

人）及楊聰輝主任檢察官到場率隊，分頭執行，以求

及時保全證據，並防止被告與證人勾串，有效提高執

行成果。搜索票順利獲准，人員也召集完成，隨即於

同日16時許出動，並在車程上聯絡協調上開縣市衛生

局人員到場。吳檢察官從接辦此案時手中僅有2紙資料

行政院環境保護署資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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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到著手聲請搜索票，進而集結人力發動執行，前後

僅有5、6小時，充分展現檢察官偵辦案件之行動力、

敏銳之分析判斷與主動偵辦之決心。 

(三)搜索現場由檢察官同步製作筆錄，並指揮警方查扣重

要證物，即時研析證據資料，深入追查犯罪： 

吳怡盈檢察官取得搜索票並親自帶隊前往搜索

，在現場除親自指揮蒐證方向與方式外，依據案情、

搜索標的、現場所見物證與人證，搜索時同步訊問嫌

疑人及證人並全程錄音錄影，極有效率地以構成要件

為核心而釐清事實，以最短時間完成偵訊筆錄、具體

掌握蒐證方向與進度並機動擬定下一步偵查作為。在

本案偵辦過程，吳檢察官在芊鑫實業社進行勘驗，要

求被告按現場製作乳化劑之機具設備進行演示說明

製程，特別是「油脂黃粉」（即工業用油性染劑二甲

基黃）係如何摻入、為何要摻入（涉及動機及主觀犯

意之認定）、配方比如何、縱非每次製作都加黃粉，

然現場製作機具僅有一套，被告做完一批後有無徹底

清洗機具？既無清洗機具設備，以該染劑係油性、附

著力強之性質，有無交叉污染之可能？是否可擇期由

警局鑑識課會同衛生局人員針對製造乳化劑之現場

及機具上之殘留物質製作完整勘驗報告並採樣送鑑

，此作為不確定故意之主觀犯意依據？再二甲基黃係

工業染劑，來源為何？有無流至其他食品製造廠商進

入食品鏈？此外，吳怡盈檢察官於芊鑫實業社現場發

現載有骷髏頭標示為危險、係工業用之桶裝鹽酸，及

貨品名稱僅有編號，但載有「工業用，非供食品用途

」、且由被告簽收之送貨單，細查認為除工業染劑二

甲基黃外，被告恐有將其他無食品添加許可之原料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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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乳化劑之製程，嗣果循線查出被告還摻入二乙基黃

、硫酸、介面活性劑等不可供食品使用之原料。 

(四)聲押主嫌盧天榮、盧嘉芊父子，防止被告與證人間互

為勾串： 

為防止渠等父子相互間及與下游廠商互為勾串，

從速釐清共犯間犯罪情節，吳檢察官於搜索現場偵訊

問完畢後均當場諭知逮捕並連夜解送回本署。從臺南

回彰化途中，吳檢察官考量到若能由最初核票之同一

法官審理羈押及第二波搜索之聲請書，以該法官對此

案件已有之基礎認知，對於法官心證之形成想必有幫

助，更可盡早進行下一步偵查動作，故在回程車上持

續以電話聯絡在署之檢察事務官，告以聲請羈押理由

要點，請其即刻著手撰擬聲押理由書稿及對搜索所見

、將非供食品用原料出貨給芊鑫實業社之廠商聲請搜

索票。回到署裡雖已凌晨三時，再度仔細檢視證物，

據以修改聲押理由書、搜索票聲請書後，即送達法院

，翌日上午親自蒞庭聲請羈押，提示現場搜索所得證

物、現場照片，當庭向法官說明案情，駁斥被告父子

之辯詞、指出

渠等彼此即與

證人供述不一

之處，使法官

在最短時間內

明瞭案件梗概

與重點，是法

官最後決定裁

定羈押該父子

之關鍵。 

三立新聞報導資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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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從速發動第二至第四波搜索，釐清「二甲基黃」來源

及芊鑫乳化劑所摻其他非供食品用之原料，並訊問被

害人即直接下游，調查犯罪事實，全力以赴： 

本案「二甲基黃」及其他原料等上游供貨廠商、

進口貿易商及乳化劑銷售對象等下游廠商遍及臺灣北

中南部，吳怡盈檢察官偕同本署支援協辦之檢察官及

司法警察於本件偵辦過程，均親自帶隊執行搜索、勘

驗現場並就地進行偵訊，每每夜半凌晨時分始回到辦

公室，務求在最短時間內釐清事實，迅速掌握下一段

偵查步驟。因芊鑫實業社下游廠商為數甚多，且散處

全國各縣市，又長年向該企業社購進違法添加致癌物

品之乳化劑，幸賴吳檢察官多日廢寢忘休，並率領本

署全體專案組檢察事務官分工整理事證，始能逐一釐

清被告之犯罪事實與犯罪所得。 

(六)調查事證確實，從速起訴被告，並偕同蒞庭，發揮檢

察官追訴犯罪最高綜效： 

本件於收案兩週內，合計前後共發動五波搜索

(103年12

月13日、

15日、16

日、18日

、 19日 )

，搜索處

所包含位

在臺南市

、彰化縣

、臺中市、雲林縣、臺北市、高雄市及宜蘭縣之芊鑫

自由時報報導資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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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業社及其添加之二甲基

黃、二乙基黃等染料銷售商

、進口商，芊鑫實業社所摻

入除二甲基黃以外之硫酸

、界面活性劑等工業用化學

物品銷售商等十餘處公司

與工廠，以釐清添加物內容

、上下游關係並扣取相關銷售及配比紀錄，並率領彰

化縣警察局鑑識人員依專業規範勘察現場，完成現場

生產機具、工具及成品與半成品之採樣送驗後，即於

103年12月27日提起公訴，具體求刑被告有期徒刑二

十年。案件移審時，吳怡盈檢察官偕同公訴組檢察官

蒞庭，除針對被告無稽之辯解當庭以證據駁斥，讓承

審受命法官及後續蒞庭之公訴檢察官能在最短時間

內查悉案件重點外，並以被告二人供詞不一，仍有串

證之虞，建請法院接押。因吳檢察官調查犯罪事證精

實明確，分析與解說案情有條不紊，其起訴犯罪事實

深獲法院認同，並當庭裁定被告父子二人均續行羈押

候審。 

四、本件犯罪情節重大，經由吳檢察官積極追查，有效遏止

足以危害人體健康之食品繼續毒害我國人，對國家社會

貢獻至深且鉅： 

按二甲基黃

係油溶性橘黃色

粉狀染料，分子

結構式相近，均

非中央主管機關

三立新聞報導資料 

公視新聞報導資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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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發布「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量暨規格標準」表列

之添加物，非合法之食品添加物，不得添加於食品。然

衛福部為免此一事件引起大眾恐慌，於網站上公告稱：

「雖有研究顯示二甲基黃可能令實驗動物致癌，惟未有

足夠證據指出從膳食攝入該染色料對人類健康之影響」

，被告之辯護人紛紛以此抗辯不致危害人類健康云云。

吳怡盈檢察官為證明二甲基黃足以危害人體健康之虞，

引用聯合國世界衛生組織（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

，下稱WHO）所屬國際癌症研究中心（International 

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，下稱IARC）官方網站

公布資料，具體指明二甲基黃早於西元1987年業經IARC

公布列入2B類（Group 2B）之人類可能致癌物質（Possibly 

carcinogenic to humans）之公告名單，並列印附卷引

為證據資料。本件迄103年12月24日上午10時止，衛生行

政機關（未含刑事偵查、調查機關投入人力）已投入1,059

人次，進行行政稽查，並已回收遭二甲基黃（二乙基黃

）污染之食品(遍及維力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、德昌食

品股份有限公司及黃大目食料品股份有限公司等業者所

生之炸醬麵、沙茶豆干等115項品項)達80,633公斤。案

經起訴後，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於103年度訴字第890號判

決中亦認:「審酌本案案發前已爆發塑化劑等食品安全刑

事案件，社會大眾對於食品安全產生莫大恐慌，被告2人

卻未引為殷鑑，足見其等心存僥倖，從事食品添加物之

製造、販賣多年，本應恪遵食品添加物之相關法令規範

，以保障消費者食用安全及健康，竟於所製造之芊鑫乳

化劑中添加無食品添加許可證之非可供食用而有害人體

健康之油脂黃粉、無食品添加許可之硫酸、S25界面活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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劑，致如附表一銷售對象所示之人購買後，或用於自行

生產製造、販賣豆腐、豆干之添加物，或用以轉售予其

他食品製造業者作為製造豆腐、豆干之添加物，或輾轉

出售後，造成上開有害人體健康之芊鑫乳化劑流入市場

，供不特定消費者食用，影響之範圍及人數至深且廣，

不僅相關業者蒙受嚴重商譽損失，部分受害廠商更須負

擔鉅額金錢損害，案發後引起社會民眾消費恐慌，並嚴

重斲傷國家形象，惡性實屬重大，所生危害亦屬甚鉅，

自應嚴懲，…」等語，足見上開產品及其相關之食品流

通於國內外各大通路，且含有致癌物質，嚴重影響國人

健康，犯罪情節之重大，莫此為甚。本案幸賴吳檢察官

積極追查，完備蒐證，始能有效遏止足以危害人體健康

之食品繼續毒害我國人，間又有助於修補我美食王國之

國際形象，其所為對國家社會之貢獻，實深值肯定。


